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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修 订 版 )  

大 埔 区 议 会  
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 

2 0 1 2 年 第 二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日 期 ︰  2 0 1 2 年 1 月 11 日 (星 期 二 )  
时 间 ︰  上 午 9 时 3 0 分  
地 点 ︰ 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 
出 席 者 ︰  

 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 黄 碧 娇 女 士  主 席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罗 舜 泉 先 生  副 主 席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志 超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灶 良 先 生  委 员  上 午 9 时 3 9 分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笑 权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张 国 慧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关 永 业 先 生  委 员  上 午 9 时 4 2 分  会 议 完 毕  

 林  泉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刘 志 成 博 士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文 春 辉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谭 荣 勋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王 秋 北 先 生  委 员  上 午 9 时 4 0 分  会 议 完 毕  

 任 启 邦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余 智 荣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王 桂 珠 女 士  秘 书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
 
列 席 者 ︰  

 
 胡 美 卿 女 士  助 理 福 利 专 员 (大 埔 及 北 区 ) 2／ 社 会 福 利 署  

 黄 建 新 先 生  高 级 廉 政 教 育 主 任 (新 界 东 )／ 廉 政 公 署  

 李 奕 明 女 士 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(租 约 ) (大 埔 )／ 房 屋 署  

 郭 陈 宝 莲 女 士  高 级 学 校 发 展 主 任 (大 埔 ) 2／ 教 育 局  

 郑 信 恩 医 生  行 政 总 监 ／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及 大 埔 医 院  

 郑 家 欣 小 姐  传 讯 及 小 区 关 系 经 理 ／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及 大 埔

医 院  

 梁 少 强 先 生 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

 张 丽 华 女 士 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1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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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 席 者 ︰  

 
 区 镇 桦 先 生  委 员  

 李 国 英 先 生  委 员  

 

 
开 会 词  

 
 主 席 欢 迎 各 与 会 者 出 席 会 议 ， 并 介 绍 以 下 将 定 期 出 席 本 委 员 会 会 议 的

政 府 部 门 代 表 ：  

 
( i )  社 会 福 利 署 大 埔 及 北 区 助 理 福 利 专 员 胡 美 卿 女 士 ；  

( i i )  廉 政 公 署 高 级 廉 政 教 育 主 任 (新 界 东 )黄 建 新 先 生 ；  

( i i i )  房 屋 署 大 埔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李 奕 明 女 士 ；  

( i v )  教 育 局 大 埔 区 高 级 学 校 发 展 主 任 郭 陈 宝 莲 女 士 ；  

( v )  警 务 处 大 埔 区 警 民 关 系 警 长 曾 炽 昌 先 生 ；  

( v i ) 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及 大 埔 医 院 行 政 总 监 郑 信 恩 医 生 ；  

( v i i ) 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及 大 埔 医 院 传 讯 及 小 区 关 系 经 理 郑 家

欣 小 姐 ；  

( v i i i )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梁 少 强 先 生 ； 以 及  

( i x )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张 丽 华 小 姐 。  

 
2 .  主 席 宣 布 李 国 英 先 生 因 事 离 港 未 能 出 席 今 次 会 议 ， 他 已 向 区 议 会 秘 书

处 提 交 缺 席 通 知 。 根 据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 第 5 1 ( 1 )条 ， 区 议 会 只 会 同 意 区

议 员 因 身 体 不 适 、 代 表 区 议 会 出 席 会 议 ／ 活 动 或 出 席 立 法 会 会 议 而 提 出 的

缺 席 申 请 。 按 照 上 述 规 定 ， 李 先 生 的 缺 席 申 请 不 获 批 准 。  

 
 

I .  通 过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2 0 1 2 年 1 月 1 0 日 第 一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3 .  委 员 没 有 提 出 修 订 建 议 ， 上 次 会 议 记 录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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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.  采 纳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 及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议 员 及 区 议 会 辖 下 委 员 会 成 员 操

守 指 引 》  

 
4 .  主 席 表 示 ，大 埔 区 议 会 于 2 0 1 2 年 1 月 3 日 的 会 议 上 通 过 采 纳《 大 埔 区

议 会 常 规 》 及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议 员 及 区 议 会 辖 下 委 员 会 成 员 操 守 指 引 》。 她 请

委 员 备 悉 及 遵 守 有 关 规 定 。  

 
 

I I I .  采 纳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  

 
5 .  主 席 报 告 ，大 埔 区 议 会 于 2 0 1 2 年 1 月 3 日 的 会 议 上 议 决 在 本 财 政 年 度

余 下 时 间 继 续 采 用 区 议 会 在 2 0 11 年 5 月 3 日 会 议 上 通 过 的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拨

款 守 则 》。 她 请 委 员 备 悉 有 关 安 排 。  

 
 

I V. 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须 跟 进 的 事 项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 1 / 2 0 1 2 号 )  

 
6 .  秘 书 简 介 上 述 文 件 。主 席 表 示 ，如 兴 建 小 区 医 疗 服 务 中 心 一 事 有 进 展 ，

将 会 在 委 员 会 会 议 上 报 告 或 进 行 讨 论 。  

 
 

V.  医 院 管 理 局 报 告 大 埔 医 院 、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提 供 服 务 的 情 况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 2 / 2 0 1 2 号 )  

 
7 .  郑 信 恩 医 生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8 .  有 委 员 询 问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(“ 那 打 素 医 院 ”)的 药 房 延 长 服 务

时 间 后 ， 医 院 的 人 手 安 排 及 市 民 轮 候 的 情 况 如 何 。 他 续 查 询 医 院 会 否 考 虑

把 药 房 的 服 务 时 间 延 长 至 二 十 四 小 时 。  

 
9 .  郑 信 恩 医 生 表 示 ，医 院 药 房 的 服 务 时 间 已 延 长 为 上 午 9 时 至 晚 上 11 时 。

市 民 和 医 院 的 员 工 均 欢 迎 此 项 安 排 ， 但 现 时 医 院 较 难 招 聘 药 剂 师 ， 因 而 须

重 新 调 配 员 工 的 工 作 时 间 来 应 付 。 假 如 药 房 要 提 供 二 十 四 小 时 服 务 ， 无 论

在 资 源 和 人 手 上 均 需 要 较 长 时 间 作 出 规 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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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 委 员 第 二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有 委 员 指 出 ， 近 来 不 少 非 本 地 孕 妇 将 近 临 盆 时 赶 到 本 地 公 立 医

院 急 症 室 求 诊 ， 影 响 急 症 室 的 运 作 。 他 询 问 那 打 素 医 院 的 急 症

室 有 没 有 遇 到 上 述 情 况 ， 服 务 有 没 有 因 而 受 到 影 响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支 持 医 院 管 理 局 (“ 医 管 局 ”)招 聘 海 外 医 生 担 任 急 症 室 医

生 。 他 指 公 立 医 院 专 科 门 诊 医 生 长 期 人 手 不 足 ， 加 长 了 市 民 轮

候 服 务 的 时 间 ， 故 希 望 医 管 局 透 过 招 聘 海 外 医 生 或 培 训 本 地 医

生 来 解 决 整 体 人 手 不 足 的 问 题 。 同 时 ， 他 对 某 些 既 得 利 益 者 反

对 以 上 措 施 表 示 遗 憾 。 然 而 ， 他 指 出 医 管 局 须 小 心 厘 定 海 外 医

生 的 招 聘 条 件 ， 并 须 确 保 他 们 能 与 本 地 市 民 沟 通 。  

 
11 .  郑 医 生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由 于 那 打 素 医 院 没 有 产 科 服 务 ， 因 此 相 对 其 他 医 院 ， 较 少 非 本

地 孕 妇 到 该 院 的 急 症 室 求 诊 。 那 打 素 医 院 在 2 0 1 0 年 有 2 3 宗 非

本 地 孕 妇 到 急 症 室 寻 求 与 分 娩 有 关 服 务 的 个 案 ，2 0 1 1 年 则 有 2 4
宗 ； 韦 尔 斯 亲 王 医 院 在 2 0 1 0 年 有 5 3 宗 这 类 个 案 ， 2 0 1 1 年 则 有

2 4 1 宗 ，增 幅 达 4 . 5 倍 。整 个 新 界 东 医 院 联 网 的 情 况 ，则 由 2 0 1 0
年 的 2 1 9 宗 上 升 至 2 0 1 1 年 的 4 3 4 宗 ，升 幅 达 9 8 %。至 于 到 达 急

症 室 前 已 分 娩 的 非 本 地 孕 妇 到 急 症 室 求 诊 的 个 案 ，在 2 0 1 0 年 及

2 0 1 1 年 ， 那 打 素 医 院 分 别 有 1 宗 及 3 宗 ， 整 个 新 界 东 联 网 则 分

别 有 1 5 宗 及 1 8 宗 ， 后 者 的 升 幅 达 2 0 %。 非 本 地 孕 妇 未 经 预 约

而 透 过 急 症 室 紧 急 到 韦 尔 斯 亲 王 医 院 妇 产 科 病 房 分 娩 的 个 案 在

2 0 1 0 年 有 1 4 0 宗 ，在 2 0 1 1 年 则 上 升 至 2 8 8 宗 ，升 幅 达 1 0 6 . 4 %。

上 述 数 字 反 映 非 本 地 孕 妇 对 公 立 医 院 急 症 室 造 成 压 力 。 那 打 素

医 院 的 急 症 室 已 预 备 了 供 初 生 婴 儿 使 用 的 氧 气 箱 及 插 喉 设 备 ，

有 关 员 工 亦 已 接 受 把 产 妇 紧 急 送 往 韦 尔 斯 亲 王 医 院 的 训 练 。 郑

医 生 表 示 ， 孕 妇 在 未 经 妇 产 检 验 到 急 症 室 分 娩 是 十 分 危 险 的 。

她 呼 吁 孕 妇 切 勿 以 身 犯 险 。  

( i i )  医 管 局 和 一 些 教 学 医 院 一 直 有 招 聘 海 外 医 生 ， 今 次 只 聘 请 了 九

名 医 生 ， 相 对 于 医 生 的 空 缺 是 很 小 的 数 目 。 除 招 聘 海 外 医 生 ，

医 管 局 亦 推 出 挽 留 人 才 的 措 施 ， 包 括 提 供 合 适 的 培 训 及 由 其 它

专 职 人 员 (如 抽 血 员 等 )分 担 部 分 工 作 ，以 减 轻 医 生 的 压 力 。医 院

会 采 取 分 流 措 施 ， 按 病 人 的 缓 急 情 况 作 出 处 理 。 以 专 科 门 诊 为

例 ， 第 一 优 先 的 病 人 会 在 两 个 星 期 内 获 接 见 ， 第 二 优 先 的 会 在

八 个 星 期 内 获 接 见 ， 而 病 情 较 轻 的 则 可 能 要 轮 候 一 段 较 长 的 时

间 。 医 院 希 望 透 过 以 上 分 流 措 施 减 低 对 紧 急 服 务 的 影 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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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  委 员 第 三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 某 些 私 人 楼 宇 和 村 屋 ， 甚 至 是 寮 屋 ， 已 沦 为 非 本

地 孕 妇 的“ 民 宿 ”。非 本 地 孕 妇 会 在 预 产 期 一 至 两 个 月 前 来 港 入

住 这 些“ 民 宿 ”，到 作 动 时 才 赶 往 急 症 室 。他 指 医 院 须 采 取 措 施

应 对 这 些 非 本 地 孕 妇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指 要 处 理 非 本 地 孕 妇 来 港 分 娩 的 问 题 ， 短 期 的 方 法 是 靠

入 境 处 做 好 把 关 工 作 ， 长 远 则 要 检 讨 本 地 的 人 口 政 策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香 港 的 情 况 较 特 殊 ， 只 要 在 本 港 出 生 即 可 获 得 居 留

权 ， 这 个 做 法 在 世 上 绝 无 仅 有 。 他 指 目 前 来 港 分 娩 的 大 多 是 经

济 水 平 较 低 的 内 地 人 ， 他 们 会 影 响 本 港 的 经 济 ， 并 会 加 重 本 港

的 福 利 负 担 。 他 希 望 政 府 可 尽 快 正 视 有 关 问 题 。  

( i v )  有 委 员 反 指 来 港 分 娩 的 是 较 富 裕 的 一 群 。 他 指 在 内 地 超 生 婴 孩

每 个 要 罚 款 十 多 二 十 万 元 ， 来 港 分 娩 却 只 需 十 多 万 元 ， 更 可 享

有 香 港 居 留 权 及 其 它 福 利 。 他 建 议 政 府 堵 塞 有 关 漏 洞 ， 规 定 父

母 非 香 港 居 民 的 在 港 出 生 的 婴 孩 不 得 享 有 居 留 权 ， 但 如 父 母 其

中 一 方 为 香 港 居 民 则 例 外 。  

 

1 3 .  郑 医 生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医 院 作 为 医 疗 服 务 提 供 者 ，只 可 劝 喻 非 本 地 孕 妇 不 要 以 身 犯 险 ，

至 于 如 何 处 理 她 们 来 港 分 娩 的 问 题 ， 则 要 靠 其 它 部 门 解 决 。  

( i i )  韦 尔 斯 亲 王 医 院 是 首 间 公 立 医 院 决 定 停 止 接 受 非 本 地 孕 妇 预

约 。 医 院 会 在 可 控 制 的 范 围 内 优 先 照 顾 本 地 孕 妇 。  

 
1 4 .  主 席 总 结 ， 非 本 地 孕 妇 来 港 产 子 的 问 题 备 受 全 港 关 注 。 如 政 府 将 来 就

这 个 议 题 进 行 咨 询 ， 委 员 可 再 行 讨 论 。  

 
 

V I .  教 育 局 报 告 大 埔 区 教 育 事 项  

 
1 5 .  郭 陈 宝 莲 女 士 指 出 ， 有 团 体 有 兴 趣 租 用 大 埔 富 善 邨 前 中 华 基 督 教 会 基

正 小 学 (“ 基 正 小 学 ”)的 校 舍 。教 育 局 认 为 该 校 舍 并 不 需 要 再 用 作 教 育 用 途 ，

故 已 按 既 定 程 序 将 其 交 予 房 屋 署 。 教 育 局 在 处 理 空 置 校 舍 方 面 ， 会 根 据 校

舍 的 面 积 、 地 点 及 楼 宇 状 况 等 因 素 来 评 估 校 舍 是 否 需 要 ／ 适 合 用 作 学 校 或

其 它 教 育 用 途 ； 如 不 适 合 ， 则 会 按 批 地 条 款 把 校 舍 交 予 有 关 政 策 部 门 (如 房

屋 署 、 地 政 总 署 等 )处 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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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  主 席 表 示 ， 与 大 埔 区 空 置 校 舍 用 途 有 关 的 事 宜 会 交 由 地 区 管 理 委 员 会

讨 论 ， 今 次 提 及 前 基 正 小 学 校 舍 的 用 途 只 属 报 告 性 质 ， 请 委 员 明 白 。  

 
1 7 .  有 委 员 对 教 育 局 认 为 前 基 正 小 学 的 校 舍 不 适 合 作 教 育 用 途 感 到 疑 惑 。

他 指 区 内 有 不 少 空 置 多 年 的 小 学 校 舍 ，有 的 甚 至 比 前 基 正 小 学 的 校 舍 更 旧 ，

如 大 元 邨 的 前 三 乐 周 沕 桅 学 校 。 他 询 问 该 些 校 舍 是 否 同 样 不 适 合 作 教 育 用

途 ， 教 育 局 又 打 算 如 何 处 置 该 些 校 舍 。  

 
1 8 .  陈 女 士 响 应 指 ， 经 教 育 局 审 视 后 ， 前 三 乐 周 沕 桅 学 校 校 舍 同 样 不 需 要

再 用 作 教 育 用 途 ， 该 校 舍 已 交 还 房 屋 署 处 理 。  

 
 

VII. 政 府 部 门 报 告 2 0 11 年 9 月 至 1 2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的 参 与 情 况 及 拟

于 2 0 1 2 年 1 月 及 2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 3 / 2 0 1 2 号 )  

 
1 9 .  胡 美 卿 女 士 和 黄 建 新 先 生 分 别 报 告 社 会 福 利 署 和 廉 政 公 署 于 2 0 11 年 9
月 至 1 2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的 参 与 情 况 ， 以 及 拟 于 2 0 1 2 年 1 月 及 2
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。 委 员 备 悉 有 关 内 容 。  

 
 

VIII. 成 立 工 作 小 组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 4 / 2 0 1 2 号 )  

 
2 0 .  根 据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 第 4 0 ( 1 )条 ，委 员 会 可 在 同 一 时 间 内 成 立 不 多

于 三 个 常 设 工 作 小 组 。上 届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辖 下 共 设 有 三 个 常 设 工 作 小 组 ，

分 别 是 长 者 及 医 疗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、 青 少 年 计 划 工 作 小 组 和 关 怀 社 群 工 作 小

组 。 委 员 会 议 决 保 留 上 述 三 个 工 作 小 组 ， 并 通 过 它 们 的 职 权 范 围 。  

 
2 1 .  林 泉 先 生 提 名 余 智 荣 先 生 出 任 长 者 及 医 疗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， 陈 灶 良

先 生 和 议 ， 余 智 荣 先 生 表 示 愿 意 接 受 提 名 。 委 员 没 有 提 名 其 它 人 选 ， 余 先

生 当 选 为 上 述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。  

 
2 2 .  陈 志 超 先 生 提 名 谭 荣 勋 先 生 出 任 青 少 年 计 划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， 文 春 辉 先

生 和 议 ， 谭 荣 勋 先 生 表 示 愿 意 接 受 提 名 。 委 员 没 有 提 名 其 它 人 选 ， 谭 先 生

当 选 为 上 述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。  

 
2 3 .  陈 笑 权 先 生 提 名 王 秋 北 先 生 出 任 关 怀 社 群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， 陈 灶 良 先 生

和 议 ， 王 秋 北 先 生 表 示 愿 意 接 受 提 名 。 委 员 没 有 提 名 其 它 人 选 ， 王 先 生 当

选 为 上 述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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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4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会 向 委 员 派 发 加 入 各 工 作 小 组 的 表 格 。 她 呼 吁 委 员

踊 跃 参 与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 秘 书 处 已 在 2 0 1 2 年 1 月 11 日 派 发 有 关 表 格 。 )  

 
 

I X .  申 请 区 议 会 拨 款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 5 / 2 0 1 2 号 )  

 
2 5 .  委 员 会 就 各 项 活 动 的 拨 款 申 请 议 决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批 准 救 世 军 大 埔 青 少 年 综 合 服 务 就“ 丰 盛 人 生 奖 励 计 划 2 0 11 之

‘ S u p e r’ 禁 毒 灭 罪 大 使 培 训 计 划 ” 提 出 的 修 订 拨 款 申 请 ；  

( i i )  批 准 学 校 联 络 委 员 会 就 “ 2 0 11 - 2 0 1 2 年 度 大 埔 区 好 学 生 奖 励 计

划 ”提 出 的 修 订 拨 款 申 请 ，并 同 意 豁 免 礼 物 和 奖 品 的 支 出 上 限 ； 

( i i i )  同 意 拨 款 6 0 , 1 0 8 . 4 元 予 香 港 大 埔 教 育 界 文 化 交 流 协 进 会 ， 以 供

举 办“ 大 埔 区 学 校 汇 展 2 0 1 2”，并 豁 免 宣 传 费 、租 用 音 响 、音 乐

版 权 费 及 表 演 团 体 津 贴 的 支 出 上 限 ， 展 览 制 作 费 及 主 礼 嘉 宾 纪

念 品 的 拨 款 额 则 分 别 为 11 , 6 0 0 元 及 4 0 0 元 (此 项 活 动 申 请 2 0 1 2
至 2 0 1 3 年 度 的 区 议 会 拨 款 )； 以 及  

( i v )  同 意 拨 款 1 9 , 7 0 0 元 予 学 校 联 络 委 员 会 ， 以 供 举 办 “ 2 0 11 - 2 0 1 2
年 度 大 埔 区 好 学 生 奖 励 计 划 ”，并 豁 免 表 演 团 体 津 贴 及 纪 念 品 的

支 出 上 限 ，摄 影 项 目 的 拨 款 额 则 为 1 , 0 0 0 元 (此 项 活 动 申 请 2 0 1 2
至 2 0 1 3 年 度 的 区 议 会 拨 款 )。  

 
 
X .  其 它 事 项  

 
(一 )  提 名 大 埔 区 议 会 属 下 委 员 会 的 增 选 委 员  

 
2 6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稍 后 会 向 委 员 寄 发 推 荐 增 选 委 员 的 表 格 和 获 提 名 人

的 资 格 声 明 ， 以 便 各 位 推 荐 地 区 人 士 出 任 大 埔 区 议 会 属 下 委 员 会 的 增 选 委

员 ， 有 关 表 格 须 于 2 0 1 2 年 2 月 1 日 前 交 回 秘 书 处 。 主 席 续 指 ， 假 若 获 提 名

加 入 某 个 委 员 会 出 任 增 选 委 员 的 人 数 过 多 (比 已 加 入 该 委 员 会 的 区 议 员 人 数

多 )， 区 议 会 会 考 虑 成 立 审 核 委 员 会 负 责 制 订 挑 选 准 则 ， 供 区 议 会 作 最 后 甄

选 时 参 考 。在 收 到 推 荐 表 格 后 ，秘 书 处 会 拟 备 获 提 名 为 增 选 委 员 者 的 名 单 ，

供 区 议 会 考 虑 及 通 过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 秘 书 处 已 在 2 0 1 2 年 1 月 1 2 日 派 发 有 关 表 格 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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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的 银 行 户 口  

 
2 7 .  上 届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开 立 了 一 个 银 行 户 口 ， 由 委 员 会 主 席 、 副 主 席 ，

以 及 有 关 工 作 小 组 的 主 席 共 同 持 有 。 以 往 ，区 议 会 的 拨 款 会 先 存 入 该 户 口 ，

再 由 委 员 会 签 发 支 票 予 合 办 团 体 。 自 2 0 11 年 开 始 ， 工 作 小 组 所 办 的 大 部 分

活 动 均 由 合 办 团 体 作 申 请 人 ， 因 此 所 有 预 支 款 项 及 发 还 款 项 均 会 直 接 发 予

合 办 团 体 而 不 经 委 员 会 户 口 。 由 于 委 员 会 户 口 已 不 再 有 现 金 往 来 ， 目 前 户

口 的 结 余 为 零 ， 加 上 该 户 口 已 经 没 有 实 际 用 途 ， 委 员 会 同 意 予 以 取 消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 秘 书 处 已 在 2 0 1 2 年 1 月 1 3 日 去 信 银 行 取 消 该 户 口 。 )  

 
 

X I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2 8 .  下 次 会 议 暂 订 于 2 0 1 2 年 3 月 1 4 日 (星 期 三 )上 午 9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 

 
2 9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上 午 1 0 时 4 2 分 结 束 。  

 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1 2 年 2 月  

 
 


